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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2010

】

904

号文核准

,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500

万股

,

发行价格

25.00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875,000,000.00

元

,

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35,346,737.57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39,653,262.43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

XYZH/2010YCA1012

号《验资报告》”确认。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钢丝网骨架增强塑料

PE

复合管技改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青龙塑管”

),

公司已将该项目所需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青龙塑管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铜峡市铝厂支行

(

以下简称“工行铝厂支行”

)

开具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

一期建设项目、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天津海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天津海龙”

),

公司已将以上两个项目所需的部分募集资金存放于天津海龙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铜峡市铝厂支行

(

以下简称“建行铝厂支行”

)

开具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

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

,

公司连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

)

与工行铝厂支行、青龙塑管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公司连同广发证券与建行铝厂支行、天津海龙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 青龙塑管已在工行铝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2903024029200010059,

截止

2010

年

9

月

7

日

,

该专户余额为

2045.41

万元

,

该专户用于甲方钢丝网骨架增强

塑料

(

聚乙烯

)

复合管技改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天津海龙已在建行铝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为

64001500436052502263,

截止

2010

年

9

月

9

日

,

该专户余额为

8000

万元

,

该专户用于丙方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天

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若青龙塑管、天津海龙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

青龙塑管、天津海龙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

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广发证券。 青龙塑管或天津海龙存单不得

质押。

二、青龙塑管与工行铝厂支行双方、天津海龙与建行铝厂支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青龙管业作为青龙塑管实施“钢丝网骨架增强塑料

(

聚乙烯

)

复合管技改项目”的授权人及唯一股东

及天津海龙实施“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的授权

人及唯一股东

,

应当确保青龙塑管、天津海龙遵守其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

履行相

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责。

广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青龙管业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青龙塑管与工行铝厂支行双方、天

津海龙与建行铝厂支行双方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四、青龙塑管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龚晓锋、周春晓可以随时到工行铝厂支行查询、复印青龙

塑管专户的资料

;

工行铝厂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天津海龙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龚晓锋、周春晓可以随时到建行铝厂支行查询、复印天津海

龙专户的资料

;

建行铝厂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工行铝厂支行或建行铝厂支行查询青龙塑管专户或天津海龙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青龙塑管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工行铝厂支行查询青龙管业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天津海龙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建行铝厂支行查询青龙管业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工行铝厂支行、建行铝厂支行按月

(

每月

10

日之前

,

遇节假日顺延

)

向青龙管业出具对账单

,

并同时将

对账单复印件加盖业务章后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抄送广发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工行铝厂支行向青龙塑管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青龙塑管

,

工行铝厂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建行铝厂支行向天津海龙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天津海龙

,

建行铝厂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青龙塑管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

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工行铝厂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天津海龙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

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建行铝厂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工行铝厂支行及建行铝厂支行

,

同时向青龙管业、工行铝厂支行及建行铝厂支行、青龙塑管和天

津海龙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工行铝厂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

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青龙塑管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建行铝厂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

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天津海龙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青龙管业、工行铝厂支行

/

建行铝厂支行、青龙塑管

/

天津海龙、广发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广发证券督导期

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起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八份

,

青龙管业、工行铝厂支行

/

建行铝厂支行、青龙塑管

/

天津海龙、广发证券四方各持

一份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

其余留青龙管业备用。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
:

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 0024 57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1 5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1

、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为“钢丝网骨架增强塑料

(

聚乙

烯

)

复合管技改项目”

,

项目总投资

2045.41

万元

,

由全资子公司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2010

年

8

月

16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2010

年

9

月

3

日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该议案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

2010-009: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同意向宁夏青龙塑

料管材有限公司增资

2045.41

万元

(

含预先已投入的

568.16

万元

),

增资来源为公司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

增资完成后

,

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4184

万元增至

6229.41

万元。

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已于近期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资本由

4184

万元增至

6229.41

万元

,

其他项目未变。

2

、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二为

"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一期

建设项目

",

项目总投资

4980.00

万元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三为

"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

目

",

项目总投资

7860.00

万元

;

上述两个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天津海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实施。

2010

年

8

月

16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2010

年

9

月

3

日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该议案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

2010-009: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同意向天津海龙管

业有限公司增资

8000

万元

(

含预先已投入的

6524.23

万元

),

增资来源为公司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增资完

成后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至

10000

万元。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已于近期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至壹亿元人民币

,

其他项目未变。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
:

青龙管业股票代码
: 0024 57 � �

公告编号
: 201 0- 01 6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2010

】

904

号文核准

,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500

万股

,

发行价格

25.00

元

/

股。 截至

2010

年

7

月

26

日

,

公司实际已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500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

875,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5346737.57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39,653,262.43

元。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验证

,

并出具

XYZH/2010YCA1012

号验资报告。

募投项目总投资额为

25316.43

万元

,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

,

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在募集资

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截止

2010

年

7

月

31

日已先行投入

89,754,

318.19

元

,

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

万元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额
（

单位
：

元
）

土地投入 固定资产投入流动资金投
入 合计

１

钢丝网骨架
增强塑料
ＰＥ

复合管
技改项目

２

，

０４５．４１ ５

，

６８１

，

６０７．５０ ５

，

６８１

，

６０７．５０

２

天津海龙管
业有限公司
一期建设项
目

４

，

９８０．００ ２１

，

５０５

，

０７６．００ ２９

，

１２４

，

６５５．６３ ３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４８９

，

７３１．６３

３

天津海龙管
业有限公司
二期建设项
目

７

，

８６０．００ １０

，

７５２

，

５３８．００ － １０

，

７５２

，

５３８．００

４

预应力钢筒
混凝土管扩
建项目

９

，

０１０．９２ １３

，

７７５

，

４７４．３９ ５

，

０４５

，

９６６．６７ １８

，

８２１

，

４４１．０６

５

企业技术中
心建设项目 １

，

４２０．１０ －

合计
２５

，

３１６．４３ ３２

，

２５７

，

６１４．００ ４８

，

５８１

，

７３７．５２ ８

，

９０５

，

９６６．６７ ８９

，

７４５

，

３１８．１９

因募投项目天津海龙一期实际投入金额超出计划投资金额

,

该项目按计划投资金额

49,800,000

元进行

置换

,

以上项目需置换

85,055,586.56

元。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

资金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出具了“【

XYZH/

2010YCA1020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鉴证报告”。 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

万元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额
（

单位
：

元
）

土地投入 固定资产投入流动资金投
入 合计

１

钢丝网骨架
增强塑料
ＰＥ

复合管
技改项目

２

，

０４５．４１ ５

，

６８１

，

６０７．５０ ５

，

６８１

，

６０７．５０

２

天津海龙管
业有限公司
一期建设项
目

４

，

９８０．００ ２１

，

５０５

，

０７６．００ ２９

，

１２４

，

６５５．６３ ３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４８９

，

７３１．６３

３

天津海龙管
业有限公司
二期建设项
目

７

，

８６０．００ １０

，

７５２

，

５３８．００ － １０

，

７５２

，

５３８．００

４

预应力钢筒
混凝土管扩
建项目

９

，

０１０．９２ １３

，

７７５

，

４７４．３９ ５

，

０４５

，

９６６．６７ １８

，

８２１

，

４４１．０６

５

企业技术中
心建设项目 １

，

４２０．１０ －

合计
２５

，

３１６．４３ ３２

，

２５７

，

６１４．００ ４８

，

５８１

，

７３７．５２ ８

，

９０５

，

９６６．６７ ８９

，

７４５

，

３１８．１９

审计机构意见

:

“青龙管业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

,

并与实际情况相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的有关规定

,

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

的议案》

,

同意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共计

85,055,

586.56

元。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

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以等额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85,055,586.56

元。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

,

对《关于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发表

独立董事意见

:

“

1

、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的自筹

资金

,

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

、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

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3

、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

,

并出具了“【

XYZH/2010YCA1020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鉴证报告”。结论为

:

与实际情况相符。

4

、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85,055,586.56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第

63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

(2008

年

12

月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2008

年修订

)

》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2008

年

2

月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就公司使用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

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募集

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独立董事《对

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

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鉴证报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截止

2010

年

9

月

25

日

,

公司已全部完成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工

作

,

共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85,055,586.56

元。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
:

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 0024 57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1 7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27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

时

2

、 召开地点

:

宁夏青铜峡市河西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 会议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5

、 主持人

:

董事长陈家兴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6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8,248,997

股

,

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48.90%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公司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四、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1.1

、陈家兴

:71,396,157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2

、杜学智

:67,703,565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

1.3

、路立新

:67,283,565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

1.4

、方吉良

:67,703,565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

1.5

、栾新祥

:67,703,565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

1.6

、季 伟

:67,703,565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

2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2.1

、钟朋荣

: 67,703,565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

2.2

、哈岸英

: 69,339,861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3

、赵 文

: 67,703,565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

3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3.1

、俞学文

:68,794,429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2

、肖京宁

:67,703,565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

五、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颜克兵律师、马继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9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

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 0024 57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1 8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鉴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会届满

,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由公司工会召集、召开了

2010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

,

通过了由梁国瑞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职工监事的决议

(

简历附后

),

与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另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9 月 27 日

职工监事简历

梁国瑞先生

:1956

年生

,

高中学历。 曾任宁夏青龙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现任本公司监事。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第

(

二

)

款的规定

,

梁国瑞先生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梁国瑞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近五年梁国瑞先生除在本公司任职外未在其他单位任职。

梁国瑞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457236

股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
: 002283� � � � � � �

股票简称
:

天润曲轴 编号
: 201 0- 020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１８

项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

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专利类

型
有效
期 证书号

１

发动机球墨铸铁曲轴 ＺＬ ２００７ １

０１１０８４２．２

２００７．０６．１

２

发明型
２０

年 第
５９０３１５

号

２

曲轴磨拐分度夹具 ＺＬ ２００７ １

００１６７５４．６

２００７．０８．０

１

发明型
２０

年 第
６５３７２６

号

３

一种抗弯曲球铁曲轴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０２５３９１．７

２００９．０５．１

９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３６８１０３

号

４

发动机零件清洗罐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０２４７０９．Ｘ

２００９．０４．３

０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０２４３１

号

５

一种气动打标识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５２７．１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１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３０９２６

号

６

设备状态标识牌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７５０２．３

２００９．０８．０

６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３０９２７

号

７

免紧实成型冷铁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９４２．７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８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４７１７２

号

８

一种字头夹持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５４６．４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１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４９５９５

号

９

一种铸造型板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７８４８．３

２００９．０８．１

２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５１６４２

号

１０

自动分度夹紧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８４０３．７

２００９．０８．２

０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５０８３４

号

１１

免拆装模具电加热装
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８７１３．９

２００９．０８．２

５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５０１７８

号

１２

一种曲轴防碰动平衡
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７１５．４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３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７０６２６

号

１３

一种曲轴吊装工具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３０６６２７．４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２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７８６６２

号

１４

曲轴气动夹紧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７２４６５．７

２００９．１１．１

９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８６７２２

号

１５

曲轴平铺夹持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７２４６４．２

２００９．１１．１

９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８８６５０

号

１６

曲轴双层夹持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７２４６７．６

２００９．１１．１

９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４９１９４６

号

１７

轴类零件多层支架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５８８９９．１

２００９．１１．２

３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５００７５３

号

１８

曲轴自动分度压紧装
置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７２４６６．１

２００９．１１．１

９

实用新
型 １０

年 第
１５１３４８３

号
以上

１８

项专利的专利权人均为：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8 日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J ia n g s u � R a in b o w � H e a v y � In d u s trie s � C o . , � L td .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９ 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邦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

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

续交易。 （

２

）除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政策另有规定外，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进行修改。 ”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沙明军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公司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南通晨光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同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意轩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森淼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

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公司股东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同时在可能导致发行

人返还已享受的税收优惠的情形下，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

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２７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９．０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３１７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润邦股份”，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４８３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公司

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３

、股票简称：润邦股份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３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５

，

０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配售对象获配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锁定期为三个

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部分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４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

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总
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８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４２．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南通晨光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北京同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上海意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３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杭州森淼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小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小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１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２

、上市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后
）

法定代表人 吴建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

、

安装重型钢结构
、

船舶机械及其设备
、

工程钢结构
、

智能型立体停车系统
，

及售后服务与技术指导
主营业务 重型装备的设计

、

生产
、

销售及服务
所属行业

Ｃ７３

专用设备制造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０９

月
２５

日
住所及其邮政编码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

９

号
（

２２６０１０

）

董事会秘书 谢贵兴
电话

、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８０１００２０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ｊｉａｎｇｓｕｒｈｉ．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ｉｒｍ＠ｊｉａｎｇｓｕｒｈｉ．ｃｏｍ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持有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威望实业”）或南通晨光投资

有限公司（简称“晨光投资”）股权的方式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日期 持股比例
间接持有润邦
股份股票数量

（

股
）

间接持有
公司发行
后总股本
比例

吴建董事长
、

总
经理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持有威望实业
３３．３３％

股权 ２９

，

１８６

，

６６０ １４．５９％

施晓越副董事长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持有威望实业
３３．３３％

股权 ２９

，

１８６

，

６６０ １４．５９％

沙明军董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持有威望实业
３３．３３％

股权 ２９

，

１８６

，

６６０ １４．５９％

肖枫董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 － －

吴云董事
２０１０．５．６－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 － －

孙岷董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 － －

徐胜锐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 － －

刘晓红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 － －

吴铭方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 － －

彭光玉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２．２２－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持有晨光投资
１．０３１％

股权 ９２

，

７９０ ０．０５％

顾琪监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０．１０．２３

持有晨光投资
１．０３１％

股权 ９２

，

７９０ ０．０５％

戴益明监事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０．１０．２３

持有晨光投资
１．０３１％

股权 ９２

，

７９０ ０．０５％

孙建成常务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０．１０．２３

持有晨光投资
１４．７２８％

股权 １

，

３２５

，

５２０ ０．６６％

李晓琴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０．１０．２３

持有晨光投资
７．３６４％

股权 ６６２

，

７６０ ０．３３％

谢贵兴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２０１０．１０．２３

持有晨光投资
１．０３１％

股权 ９２

，

７９０ ０．０５％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１

、公司控股股东

－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

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２

）企业注册号：

３２０６９１００００１５１９３

（

３

）注册资本：

２

，

５２０

万元

（

４

）法定代表人：吴建

（

５

）住所：南通开发区同兴路

６

号

（

６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

７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吴建
８４０ ３３．３３

施晓越
８４０ ３３．３３

沙明军
８４０ ３３．３３

合计
２

，

５２０ １００

（

８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

（

万元
）

９４

，

４００

净资产
（

万元
）

５５

，

５０８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５

，

５０２

注：上述数据业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

（

１

）吴建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６７１１２４＊＊＊＊

，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本科

学历；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６

年先后任职于南通石化总公司、中国化学工业部南通合成材料厂工程指挥部、南通

开发区总公司，

２０００

年起曾任南通威和总经理、威望实业执行董事、虹波重工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兼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现兼任南通船舶工业协会副会长；

２００７

年被授

予“南通开发区慈善优秀企业家”称号、

２００８

年获得“南通港闸区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２００９

年被评为“南

通市

２００９

年度民营经济争创名企、名品、名人年度人物”。

（

２

）施晓越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６０２１９６３０４１１＊＊＊＊

，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

历， 国际焊接工程师；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９８

年先后任职于南通渔轮厂和南通中远船舶钢结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起曾任南通威和副总经理、虹波重工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虹波重机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起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现兼任江苏省机械工程学会焊接专业委员会理事。

（

３

）沙明军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６２４１９６２０６１５＊＊＊＊

，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大专学历，

工程师；

１９８０

年起先后任通州兴仁船舶车间主任、通州市金属机械厂厂长、南通虹波电力机械厂厂长、南

通虹波机械厂厂长、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三年；现兼任江苏省南通市工商联（总商会）金属商会会长。

吴建、施晓越、沙明军通过直接持有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而间接持有润邦股份的股权，从而

成为润邦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投资企业的组织结构图如下所示：

除本公司外，控股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吴建、施晓越和沙明军控制的其他企业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业务 注册资本
／

出
资额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
例

江苏威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创业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７

，

０００

万元
威望实业

：

９１％

晨光投资
：

９％

南通捷安气体
有限公司

氧气
、

氮气
、

氩气
、

二氧化碳等工业气
体的生产和销售

５００

万元
／ ５００

万元
威望实业

：

８５％

许爱珠
：

１５％

南通威信船用
配件有限公司

船用配件
、

机械配件
、

钢铁结构件的
制造

、

销售
。

５０

万元
／ ５０

万
元

徐南生
：

３０％

吴建
：

３０％

施晓越
：

３０％

鲁水英
：

１０％

南通威和船用
配件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船用配件
、

钢铁结构件
、

机
械零配件及相关产品等

１００

万美元
／

１００

万美元
南通威信

：

７５％

邢婕
（

加拿大
）：

２５％

南通虹波机械
有限公司

全回转推进装置
、

发电设备设施
、

船
用配件

、

彩钢板制造及自营进出口
；

金属材料
、

机电产品销售及进出口
。

５

，

８８８

万
／ ５

，

８８８

万元
沙明军

：

９０％

丁美平
：

１０％

南通紫琅混凝
土有限公司 混凝土生产

、

销售
、

建筑材料销售
。

２

，

０００

万
／ ２

，

０００

万元
沙明军

：

８０％

胡忠
：

２０％

南通虹波科技
有限公司

钢铁结构件
、

发电设备设施
、

变频器
研发

、

生产
、

销售等
。

３

，

５００

万
／ ３

，

５００

万元 虹波机械
：

１００％

南通虹波工程
装备有限公司

全回转推进装置
、

非标成套设备研
发

、

生产
、

销售及自营进出口等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沙丽莉

：

１０％

虹波机械
：

９０％

江苏吉泰科电
气股份有限公
司

输变电及控制设备
、

电工器材
、

电工
机械

、

电子设备的研发
、

设计
、

制造
、

销售等
。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０００

万元
虹波科技

：

８３％

施晓苏
：

７％

孙永平
：

１０％

上述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总资产、净资产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的净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未

经审计）：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净利润

江苏威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９８８．６４

万元
６

，

９８３．４９

万元
－１６．７３

万元
南通捷安气体有限公司

１

，

０７９．００

万元
６８１．３６

万元
１０８．３７

万元
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９．９８

万元
５

，

４７８．８６

万元
１１．６２

万元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１６

，

４４６．３０

万元
４

，

３０５．７６

万元
１

，

１０２．７５

万元
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

３２

，

４１７．２２

万元
８

，

９１９．４７

万元
４１９．２７

万元
南通紫琅混凝土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１４．９７

万元
２

，

１３７．２１

万元
１２７．５３

万元
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７０７．４０

万元
３

，

４８８．０２

万元
－１２．３３

万元
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２９．４７

万元
１３

，

９９２．４７

万元
－０．４０

万元
江苏吉泰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４．３３

万元
２

，

０００．７１

万元
０．３６

万元
三、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７９

，

０３７

，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８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４２．３８％

２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３

南通晨光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４

北京同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５

上海意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３８％

６

杭州森淼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７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２４２

，

０５８ ０．１２％

８

大亚湾核电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９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０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１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２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３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４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５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增值投资产品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６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７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
红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８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
能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１９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策略投资产品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２０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安心收益投
资产品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２１

中国银行
－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
－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２３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４０

，

５５８ ０．１２％

合计
１５４

，

０９０

，

９８６ ７７．０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５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１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２

、发行价格：

２９．００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３１．２８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２

）

４１．６７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１

，

５７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

配售的比例为

２．４０５５８０９４７ ％

， 认购倍数为

４１．５７

倍； 网上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中签率为

１．０１４１４４１４１６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９９

倍。 本次网下发行余股

３７

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发行费用总额：

６

，

２７１．９８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承销费用

５

，

３４０．００

万元
保荐费用

２９０．００

万元
审计费用

１２５．００

万元
律师费用

８０．００

万元
信息披露费

３３６．００

万元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４．０５

万元
股权登记费及上市初费

２７．５４

万元
印花税

６９．４０

万元
合计

６

，

２７１．９８

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约

１．２５４４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６

、募集资金净额：约

１３８

，

７２８．０２

万元。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对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６３

号《验资报告》。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８．６６

元（按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７０

元

／

股（按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除上述事项以外，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润

邦股份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１

、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公司所处行业

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公司提供服务产品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

况正常；

２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３

、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４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５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

７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８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９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０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保荐代表人：谢玮、贾彦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０６０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西南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润邦股份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愿意推荐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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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2 号合景国际大厦 A 幢）

证券代码
：

0021 4 6� � � �

证券简称
：

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63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0

年

9

月

20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

9

人，

2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7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湛江赤坎区

PGC2010002

号地块的议

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上述决议，

2010

年

9

月

2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

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加了湛江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动，以

43,9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取得了湛江市赤坎区

PGC2010002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湛江赤坎区

PGC2010002

号地块占地面积

82429.26

㎡（折合

123.64

亩），其中地块

1

占

地面积

32,173.23

㎡

(

折合

48.26

亩

)

，地块

2

占地面积

46,361.33

㎡

(

折合

69.54

亩

),

，容积率

（地块

1≤3.0

，地块

2≤2.8

），建筑密度（地块

1≤25%

，地块

2≤22%

），绿地率（地块

1≥35%

，

地块

2≥35%

），土地用途商服、住宅用地，出让年限住宅用地

70

年，商业用地

40

年。另外规

划福田路占地面积

3,894.7

㎡

(

折合

5.84

亩

)

。

备查文件：湛江市土地与矿业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七日


